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終止有關根據一般授權配售 

可換股票據的配售協議 

 

配售代理 

 
滙富金融服務有限公司 

 
 

茲提述日期為2015年6月25日有關根據一般授權配售可換股票據的公佈。

 

終止配售協議 

 

本公司建議把換股價由每股換股股份0.05港元提高至每股0.10港元。在現

時市況下，本公司未能與配售代理就建議的換股價提高達成協議。故此，

於2015年6月26日（在聯交所交易時段後），本公司與配售代理簽訂終止配

售協議並即時生效。因此，有關根據一般授權配售可換股票據的事項將不

會進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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茲提述日期為2015年6月25日有關根據一般授權配售可換股票據的公佈 

（｢該公佈｣）。除文義另有所指外，本公佈用詞與該公佈用詞具有相同意

義。 

 

終止配售協議 

 
本公司建議把換股價由每股換股股份 0.05 港元提高至每股 0.10 港元。在現
時市況下，本公司未能與配售代理就建議的換股價提高達成協議。故此，
於 2015 年 6 月 26 日（在聯交所交易時段後），本公司與配售代理簽訂終止
配售協議並即時生效。因此，有關根據一般授權配售可換股票據的事項將
不會進行。 

 

 

 

 承董事會命 

中建置地集團有限公司 

主席 
麥紹棠 

 

 

香港，2015年6月26日 
 

於本公佈刊發日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麥紹棠先生、鄭玉清女士、譚毅洪先生、王萬寶先生、關浣非

先生及黎美君女士，而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鄒小岳先生、劉可傑先生及William Robert Majcher先

生。 

 


